
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合肥城

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合

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合肥城建发展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审阅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

五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，现发表如下意见： 

1、我们审阅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》，我们认为，工业

科技本次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（含 7 亿元）中期票据，募集的资金将主要

用于偿还有息债务、补充流动资金、项目建设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的

企业经营活动。工业科技本次拟发行中期票据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

务融资工具发行的有关规定，有助于其充分发挥财务杠杆，优化资产负债结构、

促进自身良性发展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工业

科技申请发行中期票据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独立董事：周亚娜、徐淑萍、孔令刚、於恒强 

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 

 

 


